
2025 年第 10 号

国家认监委关于开展第二批温室气体自愿

减排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机构

资质审批的公告

为进一步推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，经商生态环境

部，决定开展第二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

查（以下简称审定与核查）机构资质审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需求信息

审定与核查机构需求信息详见下表。

序号 行业领域 拟审批数量（家）

1
能源产业

（可再生/不可再生资源）
不超过 2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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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燃料（固体、石油和天然气）的

逸散性排放
不超过 8家

3
交通运输业

能源需求
不超过 6家

二、审批条件

申请从事审定与核查活动的机构应当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认证机构资

质条件，具备与从事审定与核查活动相适应的技术和管理能

力，并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开展审定与核查活动相配套的固定办公场所和

必要的设施；

（二）具备十名以上相应领域具有审定与核查能力的专职

人员，其中至少有五名人员具有二年及以上温室气体排放审

定与核查工作经历；

（三）建立完善的审定与核查活动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具备开展审定与核查活动所需的稳定的财务支持，

建立与业务风险相适应的风险基金或者保险，有应对风险的

能力；

（五）符合审定与核查机构相关标准要求；

（六）近五年无严重失信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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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有申请意愿的机构，请于 2025 年 4 月 2 日 17 时前

在“认证机构资质审批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s://rzjg.cnca.cn）

填报并提交申请材料。申请机构应当确保提交的申请材料真

实、有效。如发现存在虚假、瞒报等情况，一律取消申请资

格，并按规定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国家认监委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审批工作，在规定的

时限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
联系电话：010-82260745、82262154

国家认监委

2025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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